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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420018臺中市豐原區陽明街36號(教
育局)
承辦人：調用教師 吳鼎育
電話：04-22289111+54934
電子信箱：justdoit100716@taichung.
gov.tw

受文者：臺中市大里區崇光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3年11月5日
發文字號：中市教課字第11300980001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說明四 (387040000E_11300980001_ATTACH1.pdf)

主旨：為辦理「113學年教師揪團跨校社群共學實施計畫」第一

學期經費申請案，請轉知並鼓勵所屬踴躍申辦，請查

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本市113學年度精進國民中小學教師教學專業與課程品

質整體推動計畫辦理。

二、旨述計畫為鼓勵教師透過同儕合作共學模式，自主規劃精

進課堂教學活動或研習，提升教師專業成長及教學品質，

以期活化課堂教學，提升學生學習成效。有意願參與之教

師可自行規劃課程內容，自行聘請講師，揪集志同道合者

共襄盛舉，以達共同提升教學專業，增進學生學習成效之

目標。

三、本案相關資訊如下：

(一)承辦學校：本市北屯區松竹國民小學。

(二)辦理期程：即日起受理申請，審核通過後請積極辦理並

於114年1月31日前執行完畢。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8

1130005990

■■■■■■教務處 ■■■■■■■收文:113/11/06

■■■■■■■有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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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申辦限制：本市各校每一學期至多申請2團。

(四)申辦方式：請詳閱旨揭實施計畫「陸、實施原則與注意

事項」(如附件)。有意揪團或參與共學增能之教師請逕

上「教師揪團跨校社群共學計畫資訊平台」以OPEN ID登

錄(網址：https://tcgolearning.tc.edu.tw，建議使用

Chrome瀏覽器登入)。

(五)如欲取得研習時數，請揪團人服務學校之教務處協助辦

理「全國教師在職進修資訊網」之研習報名登錄事宜，

待研習課程審核通過後，請揪團人將課程代碼通知參加

者至「全國教師在職進修資訊網」登錄報名研習。

(六)揪團人應依申請內容積極辦理，並於研習辦理完竣1週

內，將活動成果表、活動照片4張、簽到表、教師揪團共

學意見回饋表及上課講義或筆記上傳至揪團共學資訊平

台，並將簽到表、講師鐘點費領據及交通費領據寄達承

辦學校北屯區松竹國小（地址：本市北屯區昌平路二段

12號) ，上開所需資料格式詳如附件，請依規定格式填

報，以利後續經費核撥事宜。

(七)本案計畫相關附件亦可至「教師揪團跨校社群共學計畫

資訊平台」之「表單下載」區下載。

(八)本案聯絡人：北屯區松竹國小黃芝瑋教務主任，連絡電

話：22447043，分機710

四、檢附旨揭實施計畫1份，請詳參。

正本：臺中市各市立高級中等學校、臺中市各市立國民中小學
副本：本市教師研習中心、本局課程教學科49


